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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美案落槌后“独董离职潮”的风口浪尖之上，又一上市公司的独董辞职引

发关注。这次是知名经济学家、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刘纪鹏，辞去

了万润股份独立董事职位。

随着康美案一审判决落槌，其5名独立董事被判承担5%至10%的不等巨额

连带赔偿责任，一纸判决，“亿”哄而散。据不完全统计，A股上市公司出现独董

“辞职潮”，11月以来已有38家上市公司的41名独董递交辞呈。独董这一职业

仿佛一夜之间就从“轻松”变得“高危”起来。市场普遍认为，独董的收入与处罚不

匹配，引起部分上市公司独董的扎堆辞职。 ■ 杨晓春

“美差”变成“高危行业”？
独董“辞职潮”发酵！

日前，A股集体诉讼第一案康美

药业案一审宣判，这也是引发关于独

董一系列讨论的背景。

根据该案民事判决书，除康美药

业原董事长、总经理马兴田及5名直

接责任人员等需要承担全部连带赔

偿责任外，13名相关责任人员按过

错程度分别承担不同比例的部分连

带赔偿责任，其中就包括5名独立董

事：江镇平、李定安、张弘在10%范

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郭崇慧、张

平在5%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而根据判决，康美药业案的赔

偿金额达到 24.59 亿元，有律师表

示，连带赔偿意味着权利人可以决

定向独董主张赔偿对应比例的金

额，按照5%比例计算，独董要承担

的赔付款也是上亿元。与巨额赔偿

相比，独董拿到的薪酬就有些寒碜

了——上述的 5名独立董事中，江

镇平独董年薪约7.1万元，其余4人

出任康美药业独董的年薪，也仅十

万元左右。

年均薪酬仅约10万元，连带赔

偿责任却逾亿元。领着“卖白菜”的

薪酬、付出“卖白粉”的代价，几位独

董也被人戏称为“最惨独立董事”。

一纸判决，“亿”哄而散。据不完

全统计，11月A股上市公司出现独董

“辞职潮”，11月以来已有38家上市

公司的41名独董递交辞呈，并发布了

相关公告。

独董离职数量创新高

开山股份独董史习民辞职遭到

公司董事长及控股股东“怒斥”，给独

董话题再添一把火。

11月22日，开山股份控股股东

开山控股在官微发文称，11月18日，

开山股份独立董事史习民在“康美药

业”事件一审判决公布后，以个人原

因向公司提交辞去独立董事职务的

报告，给公司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

响，给投资者带来了损失。

值得关注的是，在前述官微中，

开山控股还做出郑重声明：“保证集

团旗下成员公司不发生有意财务造

假行为，如发生有意财务造假行为给

投资者和独立董事造成损失的，开山

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自行承担

全部损失。”

“炮轰”辞职独董
开山股份兜底承诺不造假

成为一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

后，能获得相应的报酬。数据显示，以

2020年度为例，约六成A股公司的独

董能拿到的年薪在4万元到10万元之

间。而在康美案所涉及的5名独董中，

江镇平的独董年薪约7.1万元，其余4

人的年薪，也仅十万元左右。

根据相关规定，所谓独董，即和公

司没有利益纠葛的第三方，对上市公

司及全体股东负有诚信与勤勉义务，

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指导意见和公

司章程的要求，认真履行职责，维护公

司整体利益，特别要关注中小股东的

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独董设置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大股

东和管理层的内部控制，但是现实中

独董往往妥协于后者。也因而被股民

吐槽，独董是对中小投资者“独立”，对

大股东“懂事”。此前，独董鲜有听闻

被处罚。即便被罚款，金额也不高。

就以康美药业的上述5位独董为例，

2020年5月，中国证监会就对这5位

独董给予行政处罚，但5人合计罚款

85万元。

而此次康美药业独董被重罚事件

后，上市公司的独董们忐忑不安。记者

采访中，有独董直言：“一年几万元，犯不

着冒这个风险。何况，绝大多数独董是

社会上公众人物，不靠这个钱吃饭的。”

多位独董或接近独董的人士预

测，今年年底可能会有更大的一波离

职潮，毕竟碍于情面现在离职“不太

好”，年底离职看起来更加“名正言

顺”。

案件威力波及 或有更大独董离职潮

在“辞职潮”涌现的当下，“独董，别走”已经成了很多

上市公司想要喊出的话。这背后，不仅体现着部分公司的

人脉资源储备不足和渠道匮乏，还深层反映了上市公司层

面的治理水平、治理结构问题。对独董来说，必须要更清

晰地认识到自己的权利与责任。对上市公司来说，也要给

独董充分的空间，不能把其架空，当成“花瓶”。

让独董既“独立”又“懂事”，除了通过依法加大处罚的

高压之外，至少可从三方面进行思考：一是加强独董的监

管，提升独董进入的门槛。交易所加强上市公司独董任职

资格备案审查工作，及时排除不负责任、严重违规的独董。

二是通过制度从根本上解决“屁股决定脑袋”的问

题。大部分独董由上市公司聘请，无论是津贴还是收入均

由上市公司来发。于是，过于“懂事”的独董往往沦落为市

场眼中的“花瓶”。

三是上市公司要强化和完善公司治理架构，为独董监

督工作提供便利；给予较高的话语权，让独董实实在在发

挥其客观作用。

无论是探讨“花瓶”的自我修养，还是制度的完善，都

需要牢记初心。只有这样，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才能真正

完善起来，从而避免财务造假及虚假陈述事件的发生。

“独董，别走”相关制度如何优化？

11月上市公司独董离职一览


